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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JINCHUAN GROUP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CO. LTD
金川集團國際資源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62）

不尋常價格及成交量波動

本公告乃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要求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13.10條而作出。

金川集團國際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留意到今日本公司股份
之價格及成交量上升，茲聲明除下述事宜外，董事會並不知悉導致有關上升之任
何原因。

作為本公司致力擴充礦務及礦物資源行業之業務策略其中的一部份，本公司現正
探討向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或向第三方收購與礦務相關的資產的機會，並已識別若
干有可能實現之目標，包括能夠產生收益及溢利的成熟礦務資產。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有關協議，亦無任何有關本公司將會進行收
購某項目標或資產的確實決定，因此本公司可能或可能不會在短期內進行上述收
購。倘若該項收購落實進行，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此舉可能構成本公司之須予
公布的交易，而本公司在必要時將會遵照所需的有關適用規定。

本公司股東及準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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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會確認，概無就根據上市規則第13.23條而須予披露之擬
收購或出售進行任何磋商或訂立任何協議，董事會亦不知悉有任何事宜根據上市
規則第13.09條所規定之一般責任而須予披露，而有關事宜屬於或可能屬於股價敏
感性質。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兩名執行
董事之辭任）。本公司謹此澄清，就羅莉亞女士的辭任而言，本公司知悉羅女士
辭任之原因為專注履行其擔任本公司首席行政官之職務，而誠如該公告所載，羅
女士自辭任執行董事以來，一直繼續擔任本公司之首席行政官。

本公告乃承董事會之命而作出，本公司各董事願個別及共同對本公告之準確性承
擔全部責任。

承董事會命
金川集團國際資源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黃德銓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楊志強先生、張三林先生及張忠先生；
三位非執行董事郜天鵬先生、喬富貴先生及周小茵女士；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
事高德柱先生、胡志強先生和嚴元浩先生。


